
材料学院“AI+材料”精准培育项目

立项申请书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报方向: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二○二五年制

填  写  说  明

1、 本项目仅适用于我院满足相关条件的在编在岗教师申报。

2、 填写申请书前，请先查阅《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及《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

3、 项目的研究年限为二年。

一、基本信息

	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前沿科学问题  □工程技术难题  □产业技术问题

	
	遴选方向
	

	
	AI+
	□新材料  □智能成形  □高性能金属与陶瓷  □智能热加工技术与装备  □集成电路先进材料及制造  □光电热电转换与存储  □极端环境仿真与材料器件加固  □其它

	
	申请金额
	万元
	起止年月
	202x年 x月至 202x年 x 月

	申

请

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主 要 成 员
	姓名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任务分工

	
	
	
	
	

	
	
	
	
	

	
	
	
	
	

	
	
	
	
	

	
	
	
	
	

	
	
	
	
	

	
	
	
	
	

	
	
	
	
	

	
	
	
	
	

	摘要
	摘要（400字以内）




二、申请书正文

	1. 拟开展的研究工作（2500字以内）
着重阐述对“AI+材料”的理解，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案、拟申请遴选方向的工作计划、和预期成果。


	2.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不超过3项）



三、经费预算（万元）
	科目名称
	预算
	 备注（计算依据与说明）

	合  计
	
	本项目不设间接经费。

	1.设备费
	
	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2.业务费
	
	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3.劳务费
	
	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学生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一般不超过总经费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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